
《来华邀请函》办理情况说明

根据外交部规定，我厅为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及受邀人签发《来华邀请函》。所需材料及办理流程如下：
一、材料清单
1. 《邀请外国人来华申请表》原件1份，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并盖公章。
2. 申请单位为受邀人出具的邀请函复印件1份。邀请函格式及内容请查阅“中国领事服务网”（http://cs.mfa.gov.cn）来华签证相关规定及我国驻受邀人国籍地使/领馆签证申办须知。
3. 受邀人护照复印件1份。
4. 与受邀人存在业务关系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，例如购销合同、合作协议、进出口单据、往来文件等。
5. 受邀人工作证明及所在公司或机构的工商登记证明复印件1份，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6. 我厅实行申请单位专办员备案制度，如首次办理，需另提交《专办员备案表》原件。
二、办理流程
1. 递交纸质材料至商务厅130房间（北京东路29号）初审（57710114）。
2. 将申请表的WORD版发送至邮箱qianlong@doc.js.gov.cn。
3. 专办员自材料递交起五个工作日后至商务厅130房间领取核实单。非专办员本人领取，需出示公司开具的委托证明。
4. [bookmark: _GoBack]咨询电话：57710161；相关材料（《邀请外国人来华申请表》、《专办员备案表》等）可登陆省商务厅网站>专题专栏>对外交流合作>签证邀请函办理栏目下载。
